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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3年度辦理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服務實施計畫 

103年 9月 22日訂定 

一、依據：老人福利法第三條、第八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服務計畫推動原因： 

    老人需面對身體機能自然衰退的歷程，再加上醫療技術進步，慢性疾病

及身心疾患長者與時俱增，讓老年生活充滿多重挑戰。然在最需要親友陪伴

照顧的階段中，卻有部分長者因社會環境變遷或家庭因素，必須獨自克服生

活種種挑戰。 

本市同理獨居長者面對生活之辛苦，對妥善照顧其老年生活不遺餘力，

業已執行獨居老人服務實施計畫及電話問安實施計畫。目前本市列冊獨居

老人至 103 年 8 月底止已達 2,500 多人，為強化獨居老人社區照顧網絡之

建構，本補助計畫擬透過志工進行定期定人之關懷訪視，主動關懷及適時

提供服務，俾利其安享晚年。 

三、計畫目的 

    （一）確實掌握全市獨居長者人口分布與異動情形。 

    （二）藉由志工主動訪視需加強關懷之獨居長者，了解其需求並適時轉介福

利服務資源協助，建構完整的獨居老人關懷網絡，以強化社區照顧能

量，落實「在地老化」理念。 

 （三）針對遭遇危機事件之獨居長者，立即通報資源網絡行處遇，以保障其

生命安全。 

 （四）使獨居長者在服務過程中得以感受被人關懷與重視，減少其自尊低落

與負向情緒之苦，進而樂觀生活。 

 （五）建構志工關懷訪視教育訓練課程，增進志工訪視知能及服務品質，使

志工獲得服務學習的成就感，提升志願服務之熱忱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五、服務提供單位：各區區公所、獨居老人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提供單位、各

區居家服務中心、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

民間慈善/社福團體。 

六、辦理期間：103年 11月 0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。 

七、服務地點：臺中市全區。 

八、服務對象應符合以下獨居老人定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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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年滿 65歲以上，實際居住臺中市，有單獨居住之事實。 

    （二）雖有同住者，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，列入獨居： 

  1、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。 

 2、與子女同戶籍，但其未經常同住（一周連續達 3 天以上獨居之事

實） 

（三）有同住者，且同住者均 65歲以上之老人，列入獨居。 

九、實施項目 

（一）更新名冊並建立個案資料庫 

 1、每半年定期更新獨居老人名冊，並隨時受理各界轉介及通報更新

名冊。 

2、針對每位獨居老人建立資料庫，以利掌握其需求及資源網絡提供

情形。 

（二）個案服務 

1、統整獨居老人福利服務取得狀況，由原本提供服務之居家服務支

援中心、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單位及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單

位等進行關懷訪視服務；未接受上述服務之獨居老人，則由民間

慈善單位/社福團體以區里為單位進行關懷訪視服務，使每位獨居

老人皆有相對應的單位及志工提供服務。 

2、針對每位獨居長輩之需求及危機程度，建立分級制度，調整服務

密度及強度： 

（1）列為 A 級者：以「疑似老人保護案件」、「經濟弱勢」、「未

受良好照顧」、「情緒憂慮低落」、「社會關係疏離」、｢重聽

無法對話｣等為評估標準，由服務提供單位立即回報主辦單

位，再由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之專業人力進行每月至少

1 次居家訪視，每 2 週 1 次電話問安〈由居家服務支援中

心統一進行〉，並依據長者需求進行服務轉介。 

（2）列為 B 級者：為一般個案，每月居家訪視一次，每月電話

問安 1次〈由居家服務支援中心統一進行〉。 

（3）列為 C 級者：為連續拒絕居家訪視 3 個月以上者，每月將

聯繫里長或其他緊急聯絡人確認長者生活情形，並通報主辦單

位；執行 3個月後，再評估等級並提供相關服務或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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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志工依分級原則進行關懷訪視工作，進行以下服務內容： 

（1）確認服務對象實際居住狀況（如：是否符合獨居老人身分、

是否仍居該址等），並將異動情形知會主辦單位。 

（2）根據實際訪視情形填寫訪視評估表，並進行建檔管理。 

（3）訪視過程中，由志工進行簡易風險評估，並由主辦單位提

供不同程度之後續處遇，詳細說明如下： 

a.疑似老人保護案件：以｢疑似有立即生命危險｣、｢疑似被

遺棄、虐待或疏忽｣、｢身體受傷害｣等為指標，應立即

通報本局，本局將透過社工員專業評估提供立即協助。 

b.未受良好照顧或經濟弱勢者：如｢三餐不繼｣、｢食用腐敗

食物｣、｢身體出現明顯異味｣、｢環境髒亂｣、｢說話語無

倫次｣或｢言行不合宜｣等指標，本局將進行資源連結，

提供適切照顧服務。 

c.情緒憂慮低落者：由中度風險個案，由訪視志工持續提

供情緒支持與關懷。倘長者出現自殺意念或行為時，本

局則立即通報自殺防治中心進行評估與處遇。 

d.社會關係疏離或重聽無法對話者：如｢平日無親朋好友探

視｣、｢極少與鄰里互動｣等為指標，將由志工予以持續

陪伴及關懷。 

      上述個案，由主辦單位改列為 A 級個案並由專業人員提供

相關服務，以達主動服務與積極照顧之功效。 

（4）服務對象若住院療養時，前往醫院提供關懷及表達慰問之

意。 

（5）服務過程中如發掘新獨老個案應通報本局納入關懷。 

（6）104 年 1 月 15 日前統計個案服務量(包含人數及人次)並報

送本局； 12月 10日前提送核銷資料至本局。 

 （三）志工訓練機制： 

       由主辦單位或服務提供單位針對關懷訪視志工進行基礎及特殊教育

訓練。 

 （四）溝通協調模式： 

主辦單位每年定期與服務提供單位及資源網絡召開聯繫會議，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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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居長者服務之溝通與協調，以強化服務網絡連結度。 

十、計畫預期效益 

    （一）本市列冊獨居老人完成初訪及服務分級，建構可近性與在地化的獨居

老人關懷網絡，逐步達成在地老化之福利社區化概念。 

    （二）藉由受過教育訓練之志工提供定期關懷訪視，主動了解需求、提供高

品質服務，以降低個案潛在生活危機。 

    （三）透過轉介機制，連結獨居老人資源，以滿足需求與提升健康及生活品

質。 

十一、補助項目及標準 

     （一）志工交通費：每人每日（須至少訪視 2名獨居老人）新臺幣 100 元；

每月獨居老人每月以訪視 3次為限。 

     （二）行政管理費：服務一名獨居長輩每月補助新臺幣 5元，本項補助申

請不含各區區公所及接受緊急救援守護連線服務之個案。 

本計畫奉  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